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在审阅相关资料后，对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下列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形。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中有关

对外担保若干事项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75,127.55 元，扣除本期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5,059,962.8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2,165,108.76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67,680,273.47 元。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38,334.0672 万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5,333,626.88元（含税），剩余 52,346,646.59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到 2020年度。 

2019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发现有损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的提案》。 



 

同意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实

及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于 2019 年年报中列示。相关审议、审批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